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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核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贺、李天津、刁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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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核动力厂控制棒驱动机构

设计准则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球床模式高温气冷堆（简称高温气冷）核动力厂控制棒驱动机构的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温气冷堆核动力厂电机驱动链条起重式控制棒驱动机构的设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３６０４４—２０１８　核电厂安全重要电气设备鉴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控制棒驱动机构　犮狅狀狋狉狅犾狉狅犱犱狉犻狏犲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在控制系统指令下，通过电机驱动控制棒实现对反应堆反应性控制的机电装置。实现反应堆的启

动、功率调节、功率保持、正常停堆和事故停堆。

　　注：包括机械部件（含承压壳、主减速器、环链机构、磁阻尼器、碟簧减震器等）和电气部件（含电气贯穿件、电机、限

位装置、棒位指示器等）。

３．２

承压壳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控制棒驱动机构的上密封筒、屏蔽密封筒、转向件为钢制压力容器，统称为承压壳，与电气贯穿件一

起构成一回路压力边界的一部分。

３．３

环链机构　犮犺犪犻狀狊狆狉狅犮犽犲狋狌狀犻狋

链轮和传动链条以及相关导向、保护等机械部件，其中链条的一端与控制棒的顶部连接，在链轮的

带动下，实现对控制棒的提升和下降，链条的长度与控制棒的行程匹配。

３．４

限位装置　犾犻犿犻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控制棒达到上、下行程终端时给出信号指示的部件。

　　注：信号指示包括上限位开关和下限位开关。

３．５

磁阻尼器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犱犪犿狆犲狉狌狀犻狋

涡流盘在磁场中旋转，利用涡流效应产生阻尼力矩的部件，用于限制控制棒落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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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碟簧减震器　狊狆狉犻狀犵狊犺狅犮犽犪犫狊狅狉犫犲狉狌狀犻狋

链条的另一端连接着碟簧缓冲器，控制棒下落至孔道最底部时，链条被完全拉出，控制棒的冲击力

和重力将压缩碟簧，落棒动能被缓冲器吸收。

４　功能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与高温气冷堆安全特性及堆本体设计相适应，安装于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上，能

够按照反应堆功率控制系统指令带动控制棒在反应堆侧反射层孔道内上下移动或在指定位置保持，实

现反应堆的启动、功率调节、功率保持和正常停堆。

断电后，驱动机构应在控制棒及链条重力驱动下落棒，在阻尼器或电机阻尼作用下使控制棒缓速下

降至指定位置，实现事故停堆。

控制棒驱动机构承压壳及电气贯穿件应具有保持一回路压力边界完整性及密封性的功能，泄露率

在一回路总体密封要求范围内。

５　性能要求

５．１　设计温度

设计温度不低于反应堆正常运行工况及预计运行事件下控制棒驱动机构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５．２　设计压力

承压壳和电气贯穿件的设计压力应与反应堆压力容器保持一致。

５．３　提升载荷

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实际载荷至少应包括控制棒重量、链条重量、阻尼器阻尼力以及系统中摩擦副的

摩擦阻力。控制棒驱动机构载荷提升能力应不少于３倍实际载荷。

５．４　控制棒行程

控制棒行程应依据反应堆物理设计确定，并考虑适当的设计余量。

上限位开关、下限位开关应包络控制棒行程，触发精度应满足反应性控制要求。

５．５　控制棒速度

控制棒驱动机构带动控制棒的移动速度应满足反应性控制和保护系统的要求。

５．６　棒位测量

棒位指示器应能在全行程范围内动态跟随给出控制棒在堆内实际位置。棒位测量精度应满足反应

性控制的要求。

５．７　设计寿命

驱动机构设计寿命要求如下：

ａ）　驱动机构承压壳设计寿命与反应堆压力容器设计寿命相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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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驱动机构运行寿命是指电站寿期内驱动机构功能不丧失所应达到的控制棒的累积行程及落棒

次数，以设计验证试验的方法确定，其设计验证值应不少于电站寿期内控制棒累积行程和落棒

次数预期值的两倍，否则允许在实际堆上累计运行行程达到设计验证值一半即应予以更换；电

站寿期内控制棒累积行程和落棒次数的预期值应依据电站的可利用率、功率调节范围、控制棒

行程及反应堆各类事故频率等进行保守估算。

ｃ）　对于热老化或辐照老化寿命难以达到电站寿期的电气部件，可以作为易损件进行定期更换，但其

寿期应不小于两次反应堆大修周期。电气部件的热老化和辐照老化寿命，按照ＧＢ／Ｔ３６０４４—

２０１８，同样以设计验证试验的方法进行。

５．８　机械结构设计要求

５．８．１　一般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运行平稳，无异常噪声，执行提棒、降棒和保持动作时应准确无误，不允许有提不

起、降不下或卡棒等异常现象；当控制棒保持在指定位置时，不应因外力扰动或重力作用而滑动；在反应

堆事故工况下应能断电下降控制棒；控制棒驱动机构应具有在预计寿期内长期连续运转的能力。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设计紧凑，布置满足反应堆总体设计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设计成在给定空间内可以单台拆装，便于成套检修、更换。

控制棒和驱动机构应采用可靠的可拆连接，连接和脱开应操作方便。

５．８．２　失电安全

应采用故障（失电）安全设计原则，控制棒以能动手段保持在堆芯上方，在能动保持手段失去动力供

应时，控制棒在重力的驱动下带动控制棒驱动机构降棒，落入堆芯，完成事故停堆等功能。

落棒时间应满足反应性控制和保护系统的要求。

５．８．３　缓冲设计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进行可靠的缓冲设计，以有效吸收事故落棒动能，在满足事故停堆的前提下，对

事故落棒最高速度应做限制，减轻对驱动机构的冲击。

５．８．４　抗震能力

在运行安全地震动期间，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能正常运行，包括控制棒提升、下降、保持和执行停堆

功能。

在极限安全地震动期间，控制棒驱动机构应能执行规定的停堆功能。

驱动机构在运行安全地震动和极限安全地震动工况后均应保持结构完整。

６　环境条件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的设计需考虑工作温度、压力、介质、辐照等因素。

控制棒驱动机构承压边界内部件，处于高温高压的高纯氦气介质中，并需考虑石墨粉尘的影响。

辐照剂量应参照反应堆正常运行工况控制棒驱动机构设计寿期累积辐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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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材料要求

７．１　金属材料

控制棒驱动机构中所用的金属材料应考虑反应堆冷却剂腐蚀、高温、机械和辐照等方面的影响，应

限制钴等易活化长半衰期元素的含量，除钴基合金外其他所用材料中最大钴含量应小于０．１０％。

７．２　其他材料

电气部件材料的绝缘性能、耐温性能和耐辐照性能应与电气部件的设计相适应。

控制棒驱动机构各摩擦副之间应采用无油润滑技术，不得玷污堆内氦气环境；摩擦副的磨损在氦气

环境和预计寿期内应满足一合理限值。

８　结构强度要求

８．１　承压壳设计准则

承压壳为承压部件，其结构设计分析方法与压力容器分析方法一致。

８．２　非承压部件设计准则

控制棒驱动机构非承压部件，如链条等，最大许用应力值不超过设计温度下屈服强度的２／３。

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的非承压部件，应考虑高温蠕变的影响，其变形不应影响安全落棒，不允许有

断裂性损坏。

９　电气要求

电气部件应设计成便于检查和更换的单一完整结构。更换时间间隔应小于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老化

周期，有设计寿期的电气部件按设计寿期进行更换，设计寿期应不少于两个反应堆大修周期。

电气部件采用的金属材料、绝缘材料和密封材料应有适当的耐高温、耐腐蚀、耐辐照性能，并考虑高

温、高压、氦气环境下的特殊性及石墨粉尘的可能影响。

电机、棒位指示器、限位装置等一回路内电气部件宜考虑冗余设计。

电气部件的电源电压、频率、功率等应与供电系统相适应。

电气部件应满足电磁兼容要求。

非标电气部件应通过型式试验或鉴定。

１０　在役检查和定期试验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设计需满足定期试验和在役检查要求。

需对定期试验和在役检查设置检查指标，如棒位、落棒时间、电气绝缘等，并规定各项定期试验，以

保证控制棒驱动机构在其寿期内能满足预期的功能要求。承压壳在役检查应与一回路压力边界在役检

查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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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经济性要求

控制棒驱动机构设计应考虑经济性要求。

设计宜采用成熟、标准化的产品；经设备鉴定或工程验证后的非标设备应标准化。

１２　设计验证

控制棒驱动机构应通过鉴定，鉴定项目应不少于以下内容：

ａ）　对于承压部件安全可靠性及寿期可通过计算分析评定；

ｂ）　对于零部件的鉴定，如电机、减速器、轴承、以及材料等，可执行适当的型式试验大纲开展加速

老化试验，以验证该部件、材料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ｃ）　控制棒驱动机构样机应通过冷态性能试验、热态性能试验、热态寿命试验和抗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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